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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多功能烘箱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更好的指导和推进多功能烘箱实用化应用，切实提高多功能烘箱采购规范性和使用运维水平，依据国内外有关标准、规程和规范，行业企业相关标准编制本规范书。

本技术规范书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提出、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

本技术规范书主要起草人：

本技术规范书主要审核人：
本技术规范书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

本技术规范书对应的专用部分目录

	序号
	名称
	清单对应型号

	1
	多功能烘箱技术规范书（专用部分）
	


目  录
51 总则


52 工作范围


52.1 工程概况


52.2 范围和界限


52.3 服务范围


63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64使用条件


75 技术要求


75.1 功能要求


75.2 性能指标要求


76 试验


76.1质量保证和试验要求


76.2 检验


86.3 设备验收


87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88技术文件要求


99 包装、储存、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99.1包装和标志


99.2标识


99.3包装、运输和贮存


109.4 质量保证


109.5 技术服务





1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电网建设工程项目采购多功能烘箱，它提出了该设备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及包装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规范书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投标文件中“投标偏差表”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4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5 本技术规范书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招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7 投标方在应标招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技术规范书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
1.8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

1.9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技术规范书并按本技术规范书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则认为响应不积极，在评标时根据技术评审要素扣分。

1.10 招标方在任何时候保留和拥有对本技术规范书的解释权。

2 工作范围

2.1 工程概况

本技术规范书采购的设备适用的工程概况详见专用部分。
2.2 范围和界限

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所供多功能烘箱的设计、制造、装配、工厂试验、交付以及调试运行工作。

2）本技术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2.3 服务范围

1)  投标方应按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的多功能烘箱及其附属设备、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
投标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投标方应对质量向招标方负责，并提供相应出厂和验收证明。
2) 工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 但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 参加工厂验收的人数及天数等规定详见商务文件。

3) 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4) 设计联络会议的地点及招标方参加人员的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商务文件。

3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技术规范书特殊规定外, 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 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技术规范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 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技术规范书规定的标准, 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或英文版本。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GB/T 4857
包装、运输件基本试验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4使用条件

4.1 正常使用条件

1）工作温度范围：+5℃～40℃；

2）适用海拔高度：0-1000m；

3）环境湿度：100％无冷凝。

4.2 特殊使用条件

凡不满足4.1条正常使用条件之外的特殊条件，如环境温度、海拔、污秽等级等条件项目单位应明确，且应在技术规范书的相应技术条款中对有关技术参数及要求加以修正、说明，并在提交需求计划及招技术规范书时向物资部门特别明确。

5 技术要求

5.1 功能要求

加热方式采用电加热、热风循环方式；

具有智能温度控制系统，具有超温偏差保护、数字显示、限温报警功能，超过限制温度或超过恒温定时可报警并自动切断加热电源，具有智能PID自整定功能；
具有定时功能，定时范围不小于0~9999min；

具有过电流保护、短路保护、断路保护；

优先采用液晶触控显示操作屏幕。
5.2 性能指标要求
控温范围：RT+5℃~300℃；
恒温波动度：±1℃（空载条件下）；
温度分辨率：0.1℃；
温度均匀度：±3%（测试点为100℃）；
加热功率：≥1500W；
有效工作容积：≥80L；
内腔、外壳、托架等金属部分采用304不锈钢材质，内胆厚度≥1.2mm。
6 试验

6.1质量保证和试验要求

（1）投标方应确保其仪器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保证仪器能够投入正常运行。若出现由于投标方提供的软/硬件应用不满足要求或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不全面而导致仪器功能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由投标方承担全部责任。

（2）投标方应根据国家标准和制造厂标准进行出厂试验，对其所供的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与试验，并提供出厂试验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

（3）随设备需附带质量保证书和保修卡，自交货之日起3年内质保，质保期内因产品软硬件质量问题需要维修的，应免费维保，在质保期外的维修，如需收取服务费用再另计，请在投标书中说明服务种类和收费标准。

6.2 检验

（1）除非供需双方在订货时达成协议，所有试验和检验均应在装运前在投标方里进行，而且不应干扰投标方的正常工作。投标方应向代表招标方的检验人员提供所有必要的和足够的试验条件和方便，表明交付的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发货前，当招标方要求检查时，投标方应在收到招标方通知后的十天内完成所有试验，并在投标方里接受或拒收产品，如果当时投标方里没有招标方代表在为期十天的时间内进行试验，则投标方自己完成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将试验结果提交招标方，若要求，应提供试验结果的正式文本。然后招标方根据这些试验结果接受或拒收产品。或者，如果这些试验已在生产过程中完成，投标方应提供有关的试验结果。

6.3 设备验收

（1）中标方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将招标范围内所界定的工作完成，并将完整的成套备及附件和技术文件通过双方认可的验收后交付，其中包括：

1）满足本文件的项目目标和相应的技术要求、业务要求的完整的，可最终良好运行的设备和附件；

2） 应包括但不限于满足确保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操作及维护有关的全套技术文件。

（2）验收时若发现设备或附件存在由中标方造成的缺陷或不符合本技术规范要求时，中标方应无条件更换设备或附件
7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1）坚持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同时应考虑降低投资成本和提高运行经济性。

（2）应对噪声、工频电场和磁场、高频电磁波、通信干扰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并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8技术文件要求

8.1 技术文件组成
（1）投标设备的详细供货清单

（2）出厂试验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
（3）标准技术特性参数表及差异表（投标方填写）；

（4）投标设备的产品样本或图片；

（5）售后服务保证相关证书，包括产品合格证书、产品三包凭证和保修卡；

（6）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检定证书
（7）提供中文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

（8）提供设备产品样本册，对每个单项产品，投标方必须提供原厂商的正式技术指标说明材料。

8.2 出厂资料的要求
关于结构型式的简要概述及照片；

（1） 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各项：型号、结构、尺寸、技术参数、执行标准；

（2） 提供详细的装箱清单；

（3）多功能烘箱每台配置清单，见下表。

表 
 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供的每台配置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提交单位
	交付时间

	1
	多功能烘箱
	台
	1
	
	

	2
	出厂试验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
	份
	1
	
	

	3
	产品简介及使用说明书（中文）
	份
	1
	
	

	4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检定证书
	份
	1
	
	

	5
	保修卡
	份
	1
	
	

	6
	样品托架
	个
	2
	
	

	注：1、投标人供货设备必须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规定。

	2、投标人报价必须包含提供各设备间连接线和接口，到货后保证设备能正常测试。

	3、投标人报价必须包括本表所列所有设备。


9 包装、储存、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9.1包装和标志

1）投标方必须在签订合同或收到中标通知书后10天之内提供所供设备的生产或供货进度表，范围包括产品的设计、加工、制造、储运、材料采购、组装和试验等重要过程，关键部件的质量控制，必要时进行现场见证、检验和审核。
2）项目单位的工厂监造和检验工作，不减少投标方对产品的质量责任，监造和检验人员不负责签署任何质量证明。
9.2标识
1）应根据产品情况明确原材料及零部件的标识，内容一般包括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等设备出厂信息。
2）设备外立面上醒目位置应有统一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企业VI标识，采用企业标识标准配色和名称，符合最新版《中国南方电网视觉识别系统管理手册》的要求。
9.3包装、运输和贮存
投标方必须按以下要求对设备进行包装运输，凡招标方的要求与下述不同时，按招标方的要求进行。
1）产品运输过程中不得将包装箱倒置及碰撞。
2）应贮存在清洁干燥和阴凉处，不得在户外和阳光下存放。
3) 设计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并应得到真实的保护。
4) 所有部件经妥善包装或装箱后，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护措施，以免损坏。
5) 在包装箱外应标明项目单位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6) 各种包装应确保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变形、受潮和腐蚀。
7) 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8）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运输和装载的要求。

9）投标方所供的设备和附件，在货运途中需外包防雨防潮胶袋，用纸皮箱包封运输，纸皮箱间需加塞泡沫防震层，采取有效的防雨、防潮、防震措施，以适应远途运输的要求。

10） 投标方对每一件非自身生产而外购的配套设备均严格执行原设备制造商推荐的运输建议，以确保设备在运输时完好如初。

11） 投标方将包装所有供货设备，以使设备免遭污染，机械损伤和性能下降。

12） 所有设备分别包装、装箱、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以避免设备在运输过程中散失、损坏或被盗。

13） 包装箱内装有技术文件，在包装箱外有标明技术文件放置处。技术文件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装箱单及招标方指定的技术资料等。外包装箱上有：制造厂名称和地址、产品名称和型号、装箱数量、装箱日期等。 

14） 从投标方到用户方指定的目的地的运输由投标方负责。

15） 在设备到达目的地后，由招标方组织、用户方和投标方参加，开箱检查接收。如果发现任一设备有偏差、损坏、损失、遗漏或数量、质量、技术规范因投标方的责任与供货需求不符，招标方有权不予接收，并按招标方要求补齐或者更换。

9.4 质量保证

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寿命应在保证期内。
2）投标方应对其整组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3年的“三包”质量保证。质保期之后如发生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免费更换或检修；如发生非产品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坏，投标方应及时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若招标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 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4）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9.5 技术服务

9.5.1 技术培训

（1）投标方应对用户提供技术培训和操作指导，投标方负责培训全部费用。

（2）投标方提供培训应包含现场培训；

（3）投标方提供培训教师、培训安排、培训教材及培训设备；

（4）投标方应设计专门的培训课程，重点包括多功能烘箱的整体使用方法。培训内容包括以上但不限于此。

9.5.2 现场及远程技术服务

（1）投标方派出的工程师，在设备的安装接线、调试和测试期间，应负责指导。

（2）投标方派出的工程师，还应负责对买方的安装及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启动、操作及维护设备。

（3）投标方应免费提供远程技术服务，远程技术服务项目期限不受限于保修期，远程技术服务在设备报废前有效。

-  -

